[bookmark: _Toc331059537][bookmark: _GoBack]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書
(封面)


106年度
產學共同連貫式培育制度計畫書



○○○○○○連貫式培育方案




計畫期程：自106年5月1日至107年7月31日止
(含前置與產業洽談規劃，計畫執行期程以15個月為限)
計畫執行學校：○○○
計畫執行單位：○○○ (學院/學系/科)
計畫主持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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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7187601]計畫申請基本資料表
	申請學校
	
	計畫執行單位
	(系/科/學院)

	計畫名稱
	○○○○○○連貫式培育方案

	計畫主持人
	
	職稱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號碼
	
	E-mail
	

	通訊地址
	

	執行期程
	自106年5月1日起至107年7月31日止

	共同培育機構名稱
(應填報二個以上，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1. 
	公司類別
	

	
	2. 
	
	

	
	3. 
	
	

	
	4. 
	
	

	
	5. 
	
	

	申請系/科/學院適用學生人數

	學系/科
	學制
	年級
	人數

	
	
	
	

	
	
	
	

	
	
	
	

	合計
	


說明1：適用學生限日間學制。
說明2：若申請單位為學院，請填報該院所有學系最後一年學生。
說明3：學生年級請以實際培育期程，學生所處之年級填寫。例如電子工程系日間部四技有60名學生，申請時(106年4月)學生為大三，實際培育期程(106年8月1日至107年7月31日)學生為大四，請填報：
	學系/科
	學制
	年級
	人數

	電子工程系
	四技
	四
	60


[bookmark: _Toc477187602]
共同培育機構基本資料表
共同培育機構1、2、3…
	機構名稱
	
	機構類別
	

	資本額
	(萬元)
	成立時間
	年  月

	方案窗口
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區碼)      分機
	傳真
	(區碼)

	機構地址
	

	E-mail
	


· 請至系統匯出產學合作契約書(格式詳附件一)，並由學校及所有共同培育機構雙方用印後(學校與所有機構用印乙份即可)，掃描上傳至系統。
· 若有多家共同培育機構，請分別填列本表。


1、 [bookmark: _Toc477187603]系科/學院對焦產業人才培育定位
(請依下列項目，依序具體說明內容及作法)
敘明學校及系科或學院之人才培育定位，與政府創新產業或人才短缺產業所需關鍵核心能力及未來具體人才需求之對應關係。應包含：
1、 產業具體核心能力與人力需求(請說明對焦產業之領域，及共同培育機構所提出之產業關鍵核心能力與人才需求)。
2、 對焦創新產業或人才短缺產業之人才培育定位(請說明系科或學院人才培育之定位)。
3、 學校整體課程及申請系科或學院之課程盤點情形。


2、 [bookmark: _Toc477187604]實務培育計畫課程調整規劃
(請依下列項目，依序具體說明內容及作法)
1、 [bookmark: _Toc477187605]共同培育機構人才培育
請說明依共同培育機構所提產業需求，系科或學院課程之調整規劃

表一  共同培育機構人才培育需求表
	產業關鍵核心能力
	人才需求能力
	技術訓練內容

	
	
	

	
	
	

	
	
	

	
	
	





2、 [bookmark: _Toc477187606]系或學院原四年級課程學分規劃


3、 [bookmark: _Toc477187607]配合產業需求調整後課程與學分規劃(含實習、實作及專題)

表二 調整後課程與學分規劃
(本表除列於計畫書內，請另至申請系統填報)
	序號
	調整後課程

	
	開課系科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授課學期
	學分數
	學制
	調整課程內容或新開課程
	課程綱要及特色
	技術訓練需求之對應性

	1
(範例)
	機械工程系
	專業課程
	電機機械
	三下
	3
	四技
	
	對稱感應機、同步機、無刷直流機、步進馬達、雙向伺服及單相感應機馬達。課程調整後更合乎廠房及生產線之需求。
	

	
	
	
	
	
	
	
	
	
	

	
	
	
	
	
	
	
	
	
	



4、 [bookmark: _Toc477187608]實務培育計畫課程師資規劃(應依課程分別對應學校教師及業師協同情形)
一、參與協同教學規劃。
二、參與深度專題指導規劃。
三、參與實作課程師徒制教學規劃。


表三 共同培育機構提供實務培育計畫所需業師配置表
(本表除列於計畫書內，請另至申請系統填報)
	序號
	姓名
	性別
	服務機構及單位
	職稱
	專長
	業師參與內容

	1
(範例)
	王○○
	男
	○○(股)公司研發部
	課長
	傳動元件、機械原理
	■協同教學
□深度指導專題
□師徒制教學

	
	
	
	
	
	
	□協同教學
□深度指導專題
□師徒制教學

	
	
	
	
	
	
	□協同教學
□深度指導專題
□師徒制教學



5、 [bookmark: _Toc477187609]實作場域與設備資源規劃
請說明系科或學院與共同培育機構針對學生實作場域(含機構提供技術培育教室情形)或設備捐增相關規劃。



6、 [bookmark: _Toc477187610]實習或實作安排
請敘明學生實習、實作單元規劃及學習檢核方式，包含師徒制教學規劃，及實習、實作單元規劃及學習檢核方式(填報表四)。

表四 共同培育機構預計安排學生實習規劃(如未規劃實習則免填)
	共同培育
機構名稱
	預計提供實習名額
	實習
部門
	職稱
	實習工作內容
	實習待遇
	實習
起始時間
	實習
地點

	○○機械(股)公司(範例)
	20
	生產部
	產線管理師
	配料管理、產線管理、成品檢驗等
	23,000元/月或133元/時
	106學年度下學期
	楊梅廠、中壢廠

	
	
	
	
	
	
	
	

	
	
	
	
	
	
	
	

	
	
	
	
	
	
	
	

	合計
	
	
	
	
	
	
	


7、 [bookmark: _Toc477187611]
結訓標準
請說明學校與共同培育機構共同訂定之學生結訓標準與原則，結訓標準應包含學生關鍵核心能力表現及技術實作能力表現。



3、 [bookmark: _Toc477187612]經費需求 (細目請另填附件二-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辦理期程
	經費需求總額

	
	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106.5.1~107.7.31
	(系科上限100萬元、
學院上限200萬元)
	

	合計
	
	


※補助款合計系科辦理補助100萬元為上限，以學院辦理補助200萬元為上限；學校自籌款合計應為補助款合計之1/10以上。


[bookmark: _Toc477187613]附件一 連貫式培育方案產學合作契約書(格式)
[bookmark: _Toc477187614](本契約書由系統直接匯出用印，請勿自行製作)

產學合作契約書(格式)

○○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專科學校 ○○○(系/科/學院) (以下簡稱甲方)
○○○○公司/協會(共同培育機構1)
○○○○公司/協會(共同培育機構2)
○○○○公司/協會(共同培育機構3) ……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協議辦理「__________產學合作連貫式共同培育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期程自106年8月1日起至107年7月31日止。本方案旨在加強學生在校實務學習、產業實習至就業接軌等階段均完整對焦系科或學院培育定位，並符合產業發展所需專業實務技術能力，促進學用合一，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為此訂定本產學合作契約書，並約定共同遵循下列事項：
1、 乙方應提出產業關鍵核心能力與人才需求。
2、 乙方應參與甲方之課程調整，並共同擬訂一年期之實務培育計畫（所含培育課程須納入甲方學生畢業修習學分計算）。乙方應提供實務培育計畫所需之授課業師，與甲方師資協同教學、深度指導專題，並於實作課程採師徒制教學。
3、 乙方應提供實作場域作技術培育教室，或捐贈符合產業實境實作設備或材料，以充實甲方之設備資源。
4、 乙方應依系科或學院人才培育需求之規劃安排實習或實作，實習或實作課程應依所排定之單元逐一檢核學生實務學習成效。
5、 乙方應與甲方共同制定學生結訓標準，並由甲方核發結訓證明。結訓標準應包含學生關鍵核心能力表現及技術實作能力表現。
6、 甲乙雙方於完成訂定實務培育計畫後，應召開說明會向適用學生進行說明，使學生清楚了解產業整體就業環境及所需人才應具備能力、產學共同培育具體作法及結訓標準。

立約人
甲方(計畫主持人/校長)學校關防

(職稱)○○○主持人核章
校長
核章

(校長)○○○


乙方(機構負責人)機構關防

(機構1)○○○負責人
核章



機構關防

負責人
核章

(機構2)○○○



負責人
核章
機構關防

(機構3)○○○



中華民國 10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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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附1][bookmark: 附2][bookmark: _Toc477187615]附件二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本表請至申請系統填報並匯出用印)■申請表
□核定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單位：○○科技大學
	計畫名稱：○○○○○○連貫式培育方案

	 計畫期程：民國106年5月1日至民國107年7月31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 (元)
	補助金額
(元)

	人 
事 
費
	
	
	
	
	
	
	

	
	
	
	
	
	
	
	

	
	小計
	
	
	
	
	
	

	業 
務 
費
	
	
	
	
	
	
	

	
	
	
	
	
	
	
	

	
	
	
	
	
	
	
	

	
	小計
	
	
	
	
	
	

	設備及投資
	
	
	
	
	
	
	

	
	
	
	
	
	
	
	

	
	小計
	
	
	
	
	
	

	合計
	
	
	
	
	
	本部核定補助	      元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 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 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 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 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經費需求附件細目表
(本表請至申請系統填報)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實作材料費
	
	
	
	
	

	
	
	
	
	
	

	
	小計
	
	
	
	

	合  計
	
	
	
	



